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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师院办发〔2024〕23 号 

 

 

长江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长江师范学院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评选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教学院（部）、各相关职能部门： 

《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选办法》已通过教务处处务

会讨论，征求并吸纳各教学院(部)意见，分管院长审定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长江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

2024 年 2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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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师范学院 

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选办法 

  

为深化教学改革，强化质量意识，激励本科生在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过程中勤奋钻研、自主创新，不断提升本科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质量，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

人才，根据《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管理办法》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评选范围 

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总评成绩为优秀等级。 

（二）选题科学，论证充分，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

教学要求。 

（三）能够较好地体现本专业基本知识、基本技能的综合

应用。 

（四）具有一定的创新性，或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独到

见解，或具有一定的实践应用（参考）价值。 

（五）指导教师无师德师风问题，近三年无教学事故。 

三、组织机构 

学校每年成立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审工作小组，由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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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处组织实施。各学院成立院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领导小

组，负责院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评审及校级优秀毕业论

文（设计）的推荐工作。 

四、评选程序及方法 

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每年评选一次，评选工作本着

客观公正、宁缺勿滥的原则从严进行。具体评审程序及方法如

下： 

（一）学院公开答辩 

申请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学生，参加由学院毕业

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的推荐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公开答辩，各学院需组织低年级学生观摩公开答辩。 

（二）学院推荐及公示 

教学院根据学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水平及答辩情况，采

取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向学校推荐，推荐人数不超过参加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总人数的 3﹪（小数部分四舍五入）。学院对

推荐的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需在本学院网站主页及其他合适

方式公示 5天以上。 

（三）提交材料 

学院向学校推荐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同时提交学

校审核的相关材料： 

1.两位同行专家（副高专业技术职称以上）独立推荐并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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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填写的《长江师范学院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表》。 

2.长江师范学院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审表。 

3.长江师范学院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汇总排序

表。 

4.长江师范学院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缩写版。 

（四）学校评审及发文公布 

学校对学院推荐的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校级评审，

对评审通过的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发文公布。 

五、奖励 

（一）对荣获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学生及指导教

师，学校将颁发荣誉证书。 

（二）学校鼓励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在高级别学术刊物

上发表或申请专利，对公开发表高水平论文、获得发明专利的

作者，按学校科研相关奖励办法奖励。 

（三）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获得市级优秀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的推荐资格。 

（四）获得市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指导教师计算教

学业绩 5分。  

六、其他 

（一）在征得作者及指导教师同意后，部分校级优秀毕业

论文（设计）将用于编印《长江师范学院优秀毕业论文集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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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，原《长江师范学院校级优

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办法》（长师院办〔2016〕13 号）自

行废止。 

（三）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附件：1.长江师范学院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表 

2.长江师范学院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审表 

 3.长江师范学院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分表 

4.长江师范学院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汇总排序

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24 年 2月 16日印发 长江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


